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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行政学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即由威尔逊、

古德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提出的官

僚制。政治——行政二分法将行政作为一个独立的

领域从政治之中分离出来，开创了行政学独立发展

的过程，从而为实践中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理论前

提。官僚制则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了行政组织的

理性结构，从而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自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创立以来就备受争议，特别

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

时代，社会事务日益增多，社会变化日益加快，传

统官僚制固有的弊端日益显露，官僚制的合理性再

次受到质疑，特别是新公共管理学派，对官僚制进

行了猛烈的批判。这些批判虽然有一定的道理，揭

示了官僚制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的不足，但是全盘否

定官僚制的做法却不可取，因为官僚制所强调的理

性精神、法治精神、专业化等原则依然是我们社会

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

　　一、官僚制及其特征

　　韦伯并没有给官僚制一个明确的定义，他首先

从权威的角度对组织进行了分类。他认为，任何组

织必须以一定的权威作为基础，以权威的不同，可

以将组织分为三类，即个人魅力型组织、传统型组

织和法理型组织，其中法理型组织的标准形态即为

官僚制，也即现代社会政府组织的基本形态。官僚

制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合理的分工。即明确划分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职

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严格固定这种分工。组织分

工是社会分工发展在组织内部的体现，组织分工明

确每一个组织成员特定的权责范围，这有利于组织

成员掌握专门的职位技能，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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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级制。官僚制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

等级制是它固有的特征。在韦伯看来，这种等级制

组织结构有利于命令从高层向低层传递，确保命令

的权威性，使下级了解命令的来源并能及时采取行

动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提高效率。

　　法定程序性原则。在官僚制理论中，韦伯认为，

组织的运作有自己独特的规则，而不是随心所欲地

进行。官僚制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制度和规则来

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

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韦伯认为，这些规则和

程序是根据合理合法的原则制定的，它们具有稳定

性，可以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

性和连续性。

　　非人格化管理原则。这也是官僚制的核心之所

在。整个组织的管理是建立在理性合法的规则之上，

强调规则在组织管理之中的至上性。在韦伯看来，

规则是理性的、稳定的、客观的，它可以克服组织

成员行为的任意性和非理性化。在官僚制组织之中，

公事和私事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公务活动与私

人活动的关系是明确分开的，在工作活动中不得掺

杂个人的感情、偏好的非理性的因素；在组织成员

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

的关系，从而将理性的原则严格地贯彻到组织行为

之中，提高了组织的运行效率。

　　管理的职业化原则。官僚制是建立在政治——

行政二分法的基本假设之上，强调管理作为一个独

立的领域而独立于政治，强调管理专业化。与此原

则相适应，要求形成一支专业的行政管理队伍，即

官僚阶层。官僚的职业是实施行政管理，追求专业化、

高效率是它的宗旨。为此，就必须对行政人员进行

专业的培训，使他们掌握专业的管理知识，以此来

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

　　二、对官僚制的批判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理论以来，官僚制理论就

一直受到质疑，诚然，任何一项制度设计都不可能

是完美无缺的，官僚制也不例外。官僚制本身存在

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甚至是缺陷。这些问题在传

统工业社会中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随着人类社

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社会节奏日益加快，官僚制日

益显露出其与信息社会所冲突的一面。因此，官僚

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受到了公共行政学者，

特别是新公共管理学派的猛烈抨击，概括起来，这

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管理技术专门化和分工细密化，导致组织臃肿、

机构重叠。官僚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组织的分工

与专业化运作，然而，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

社会事务急剧增多，与此相适应，政府的分工也越

来越细。这导致政府机构的迅速膨胀，政府部门急

剧增多，各个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的交叉重叠，一方面，

导致行政成本的增加，不利于政府精简；另一方面，

则导致政府追责的困难，使政府难以承担应当履行

的职责。

　　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导致政府层级过多，纵

向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横向形成缺乏联系的

鸽笼式结构。在官僚体制之中，有一个严密的等级

体系，信息的传递严格按照这种等级体系进行。这

会对信息的传递效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信息在传

递过程之中还会失真；而缺乏横向联系则会导致各

个部门之间不能及时沟通信息，从而不利于政府部

门之间的协调运作。信息化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

是社会的瞬息万变，这就要求政府对社会信息做出

及时反应，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各个政府部门

协调运行，而官僚制纵向的等级和横向的阻隔不能

有效地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要求。

　　过分强调规则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导致“目

标替代”或者说“目标移位”现象，即对规则的遵

守代替了组织目标的实现。官僚制一个重要的特征

是对理性的追求，而规则正是理性在官僚制之中的

体现，因此官僚制十分强调对规则的遵从。但是这

种对规则的强调导致组织成员墨守成规，一切以规

则为标准，导致组织成员行为的异化，对规则的遵

从代替了组织的既定目标，无法对迅速变化的社会

环境做出反应，降低了组织的灵活性，容易导致组

织的僵化。

　　过分强调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导致组织成员

人格的异化。官僚制严格区分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

强调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以理性而非感情

作为基础，即官僚组织的非人格化。官僚制的非人

格化忽略了各种人为因素，压抑了人的各种需求，

忽视了组织成员各方面的需求，导致组织成员之间

浅析韦伯的“官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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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冷漠，由此产生的官僚式的冷漠态度必然降

低组织的工作效率。

　　官僚组织的封闭性和理性经济人特性使官僚机

构成为某种利益群体。通常会通过预算规模和公共

权力的不断扩大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其行为常

常偏离公共效用最大化方向。官僚制制造了一个基

于教育文凭和专业资格的官僚阶层，随着现代行政

管理活动的日益复杂性、规模巨型化、高度专门化，

使得政务官越来越倚重于这一阶层尤其是高级文官。

一旦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僚组织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

立的利益群体，他们势必不断加强自己的行政权力，

为自己及其利益集团谋取特殊的利益，从而形成“文

官专政”。

　　官僚体制是一种缺乏竞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

官僚制的组织之中，成员的报酬、晋升主要是看成

员在组织当中层级和工作年限，与个人工作的努力

程度关系不大或是没有关系，因此使组织成员产生

一种得过且过、论资排辈的思想，从而挫伤了组织

成员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了组织的工作效率。

　　集权主义泛滥。官僚制通过权力的层级节制，

造就了官僚制严密的权力体系，在这样一个体系之

中，下级的权力都是来自上级的授权，最后所有的

权力都集中于行政首长之手，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

对服从，从而抑制了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形式主义的平等与特权合法化。在官僚制组织

中每个人在处理公务时必须秉公办理，排除个人的

好恶，保持情感上的中立态度，这使得组织中的每

个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执行者，在法律、规章、

制度面前都是具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而在实际操

作层面，由于官僚体系中严格的权威分层使得组织

内部等级森严，权力实际上操纵在极少数人手中，

且往往缺乏来自平级或下级的监督。不仅如此，官

僚制导致官僚们形成强势群体，凌驾于社会之上，

进而在权力的运用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特权。于是，

随着官僚规模无休止地扩大和膨胀，官僚数目、特

权现象也同比增长甚至“合法化”。

　　三、对官僚制的辩护

　　尽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官僚制理论受到了

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但迄今为止，由韦伯设计随

后得到充分修缮的官僚制模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特别是在公共行政的实践中更是这样。尽管官僚制

表现出对后工业时代的某种不适应性，但是官僚制

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基本精神不但没有过时，相反正

是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的。对待官僚制我们不能简单

的摒弃，而应该在批判的基础上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对行政管理效率的追求。20 世纪初人类社会进

入工业化时代，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催生新的组织形

式，以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在这种背景下，官僚

制应运而生。官僚制是人类追求行政管理效率的产

物，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在社会的普

及以及办公自动化并没有改变人们对高效政府的追

求，恰恰相反，在信息社会，科技一日千里，信息

大爆炸时代的到来要求政府能作出更及时的反应，

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要求，不断满足公众对

公共服务的需求。所以，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是任何时期社会的发展要求。

　　官僚制所强调的分工和专业化管理原则，依旧

是现代社会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则。在信息化

社会，整个社会的分工将更加细化，这就对政府管

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要想更好地管理社会就

必须成立相应的机构，专门从事某项事务的管理，

同时雇佣具有专门知识的政府工作人员，以适应社

会分工不断深化的需要，这是信息化社会政府管理

的必然选择。

　　等级制仍然是当今政府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官

僚制被大多数行政学家所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其严密的等级制度。诚然，组织等级层次过多会导

致信息传递的缓慢和失真，造成政府行为的僵化和

低效。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的是任何权力的组织

必然是一种等级式的，等级的多少只是一种程度的

问题。缩减层级的努力并不构成对层级的根本否定，

任何一种组织结构都存在层次与幅度相互协调的问

题。目前西方国家所开展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都要

求放松组织的等级体制，将等级制的结构扁平化，

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等级制的影响，

等级制依然是当今政府组织的基本结构。

　　对集权体制的辩护。从组织系统的权力运行机

制上看，基于传统官僚集权的弊端，人们通常认为

分权是好的，集权是坏的。分权被视为是与自治、

自决、自我实现的同义语，是较开明的管理。集权

浅析韦伯的“官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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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被看成是官僚机构或权威主义的代名词，是独裁

专制的管理，这种看法未必正确。分权虽然有利于增

强组织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也会带来分散主义、本

位主义、保护主义，并增加公共开支，甚至导致官员

滥用行政权力。绝对的分权和绝对的集权都不是一种

完美的制度设计，组织是实行集权还是分权以及集权

分权的程度是与组织所面临的环境形势相应的，以此

对官僚制所强调的集权体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给予否

定，而应该根据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法治精神。在处理公共事务时，就某些个案而言，

的确可能会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的做法，一旦发

展成一种管理模式，其结果恰恰是人文关怀的真正

缺失，各种“人情”、“关系”的泛滥将会导致公

正秩序的瓦解。因此，各种规则、法律的存在是组

织运行必不可少的，因为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和体现，

它可以排除人为的感情因素的影响，规范组织运行。

当然我们所强调的是必要的规范而非繁文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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